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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和产权保护协议书 
 

为加强地质资料矢量数据的管理，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

施办法》和《地质资料管理条例》、《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施

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确保地质资料矢量数据的安全保密，

促进地质资料矢量数据的有效利用，防止泄密事件发生，防范

非法使用行为，请地质资料矢量数据的申请使用单位阅读本责

任书并签章确认。 

一、本责任书所述甲方为宁夏自然资源信息中心；乙方为

地质资料矢量数据的申请单位；提供的“地质资料矢量数据”

是指经批准使用许可后的地质资料。 

二、乙方已被告知并承诺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

秘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》和《地

质资料管理条例》、《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、《涉密

地质资料管理细则》、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资料管理的

通知》、《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管理暂行规定》、《国家秘密

载体保密管理的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文件的要求，对

地质资料矢量数据进行及时归档，有效管理，做好安全保密工

作。 

三、乙方为地质资料矢量数据的直接使用者；该数据仅限

于乙方使用，未经许可，不得擅自复制、转让或者转借到所属

系统和上级、下级或者同级其他单位；乙方不得将地质资料矢

量数据交由任何第三方加工处理或使用；不得将修改、转换后

的数据对外发布和提供给第三方。使用方不得将地质资料矢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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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或其衍生成果在计算机互联网上登载。乙方不得以任何其

他方式使用或传播而致泄密。 

四、地质资料矢量数据存放设施与条件应符合国家保密、

消防及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并建立完善的地质资料矢

量数据管理制度；经批准复制的秘密载体要进行编号与登记，

按同等密级进行管理；存储地质资料矢量数据的计算机应按相

关规定管理，严防失泄密事件的发生。使用方单位被撤销或合

并时，应当将地质资料矢量数据移交给承担其原职能的机关、

单位或上级机关，并履行登记、签收手续。 

五、乙方有责任和义务进行经常性的保密教育和检查,落

实各项保密措施,使所属人员知悉与其工作有关的保密范围和

各项保密制度;并支持、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保密检查工作。 

六、承诺本责任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 

七、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分别由甲方、乙方存档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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